1、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价格
核定流程图
[bookmark: _Toc22861]1一般商品和服务价格核定

通知申请人
到窗口提出申请
邮寄申请
县政务服务中心取号
县政务服务中心发改委窗口
收到申请材料当场或1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
不属于核定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供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或1个工作日内要求申请人补正材料
主办科室审核申请人提供的材料
作出核定或不予核定
申请人
作出不予核定的决定，说明理由
县发改委作出核定
书面决定
向社会公告


承办机构：行政审批股、价格服务和收费管理股
[bookmark: _Toc22925]服务电话：0557-7027775、0557-7015808
2需开展成本监审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核定
[bookmark: _Toc22755]到县政务服务中心发改委窗口提出申请
邮寄申请
县政务服务中心取号
县政务服务中心县发改委窗口
收到申请材料当场或1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
不属于核定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供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或1个工作日内要求申请人补正材料
主办科室审核申请人提供的材料
进行成本监审（法定期限内完成）
申请人
法定工作期限内作出核定或不予核定（不包括成本监审时间）
作出不予核定的决定，说明理由
县发改委作出核定
书面决定
通知申请人
向社会公告

承办机构：行政审批股、价格服务和收费管理股
服务电话：0557-7027775、0557-7015808


[bookmark: _Toc10309][bookmark: _Toc26964]3需开展成本监审和价格听证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核定
到窗口提出申请
邮寄申请
县政务服务中心取号
县政务服务中心发改委窗口
收到申请材料当场或1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
不属于核定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供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或1个工作日内要求申请人补正材料
主办科室审核申请人提供的材料
进行成本监审（法定期限内完成）
申请人
法定期限内作出核定或不予核定（不包括听证和成本监审时间）
作出不予核定的决定，并说明理由
县发改委作出核定
书面决定
通知申请人
向社会公告
主办科室组织价格听证（法定期限内完成）

[bookmark: _Toc8339]
承办机构：行政审批股、价格服务和收费管理股
服务电话：0557-7027775、0557-7015808
4需开展成本监审、价格听证以及会签主管 部门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核定
到窗口提出申请
邮寄申请
县政务服务中心取号
县政务服务中心发改委窗口
收到申请材料当场或1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
不属于核定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供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或1个工作日内要求申请人补正材料
主办科室审核申请人提供的材料
进行成本监审（法定期限内完成）
申请人
法定期限内作出核定或不予核定（不包括听证和成本监审时间）
作出不予核定的决定，并说明理由
县发改委作出核定
书面决定
通知申请人
向社会公告
主办科室组织价格听证（法定期限内完成）


承办机构：行政审批股、价格服务和收费管理股
服务电话：0557-7027775、0557-701580
价格认定权力运行流程图
[image: 1]

承办股室：行政审批股、价格认证中心
联系电话：0557-7027775、0557-7020128

2、人防工程平时开发利用登记流程图
	受  理
窗口人员接收申请人提交的资料

承  办
国动办审核人员对材料进行审查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职权范围的，不予以受理，并说明理由。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予以受理。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退回。
审  查
国动办审查人员对材料进行审查
 送  达
1个工作日内办结，窗口送达申请人
决  定
国动办分管负责人签发
不予行政许可，出具《不许可决定书》。
准予行政许可，办理人防工程产权转移备案。




































承办科室：行政审批股，国防动员办
联系电话：0557-7027775
3.对粮食收购企业未按照规定备案或者提供虚假备案信息的处罚流程图
受 理 案 件
初 步 审 查
立    案
一 般 程 序
简易程序
不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撤案。
不属于自己管辖时，移送有管辖权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或其他有关行政机关。
违法行为涉嫌刑事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行政处罚的审查
 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听证权。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3日内提出）
复  核
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
听证程序
告知、送达、执行（处罚决定书7日内送达）
结    案
案 卷 归 档
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60日或3个月内）
相应程序
不予立案



















承办机构：安全仓储与科技股
服务电话：0557-7010208

4、对盗窃电能的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案  源  
依据依法检查或通过投诉、举报、其它机关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危害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的违法行为


         现场调查
取证
否
违法事实
是否明确
案件受理


          移送司法机关或其他行政部门
是
是否构成犯罪
或其他违法

是
集体讨论决定

否
告知当事人听证权
否
当事人是否
要求听证
是否涉及较大数量罚款
是
否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立案
不予立案
不予行政
处罚
立卷归档
执  行
宣告并交付（送达）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依法可不予行政处罚的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并复核
告知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行政复议、诉讼权利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违法行为是否成立
撤 案
组织听证
调查报告及处理建议
两人以上示证调查（必要时附检查）

是否罚款数额较大、涉及重大安全问题、重大社会影响

承办机构：能源办
服务电话：0557-7028211
[bookmark: _Toc3870]5、对违反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image: ]
承办机构：行政审批股、固定资产投资股、能源办、项目办等
联系电话：0557-7027775(行政审批服务股）
[bookmark: _Toc8984]6、上报国家、省、市的项目、计划、补助资金等
事项初审权力运行流程图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
行文上报
审 查
进行形式审查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受  理
在规定时间内受理
到相关业务股室提出申请
申请人
















承办机构：固定资产投资股。
服务电话：0557-7022066



7、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流程图



承办股室：行政审批股
联系电话：0557-7027775
8、人防工程管理转移备案流程图
	受  理
窗口人员接收申请人提交的资料

承  办
国动办审核人员对材料进行审查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职权范围的，不予以受理，并说明理由。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予以受理。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退回。
审  查
国动办审查人员对材料进行审查
 送  达
1个工作日内办结，窗口送达申请人
决  定
国动办分管负责人签发
不予行政许可，出具《不许可决定书》。
准予行政许可，办理人防工程产权转移备案。



































承办科室：行政审批股、国防动员办
联系电话：0557-7027775

9.对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五类情形的粮食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的处罚流程图
受 理 案 件
初 步 审 查
立    案
一 般 程 序
简易程序
不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撤案。
不属于自己管辖时，移送有管辖权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或其他有关行政机关。
违法行为涉嫌刑事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行政处罚的审查
 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听证权。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3日内提出）
复  核
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
听证程序
告知、送达、执行（处罚决定书7日内送达）
结    案
案 卷 归 档
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60日或3个月内）
相应程序
不予立案



















承办机构：安全仓储与科技股
服务电话：0557-7010208
10.粮食应急供应、配送、加工网点选定
权力运行流程图

企业依据规定提出申请
县发改委相关职能股室初审。
报上级部门审核，确定拟公示企业名单。

在泗县发改委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满后，确定企业名单。
与相关企业签订协议，并授予粮食应急加工供应单位及网点匾牌。








     












承办机构：安全仓储与科技股
服务电话：0557-7010208


11.对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等六类情形的处罚流程图
受 理 案 件
初 步 审 查
立    案
一 般 程 序
简易程序
不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撤案。
不属于自己管辖时，移送有管辖权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或其他有关行政机关。
违法行为涉嫌刑事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行政处罚的审查
 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听证权。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3日内提出）
复  核
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
听证程序
告知、送达、执行（处罚决定书7日内送达）
结    案
案 卷 归 档
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60日或3个月内）
相应程序
不予立案



















承办机构：安全仓储与科技股
服务电话：0557-7010208


12.对地方储备粮承储企业违反《安徽省粮食储备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的
处罚流程图
受 理 案 件
初 步 审 查
立    案
一 般 程 序
简易程序
不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撤案。
不属于自己管辖时，移送有管辖权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或其他有关行政机关。
违法行为涉嫌刑事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行政处罚的审查
 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听证权。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3日内提出）
复  核
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
听证程序
告知、送达、执行（处罚决定书7日内送达）
结    案
案 卷 归 档
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60日或3个月内）
相应程序
不予立案





































承办机构：安全仓储与科技股
服务电话：0557-7010208
13、对实施危害管道安全行为的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案  源  
依据依法检查或通过投诉、举报、其它机关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危害油气长输管道安全的违法行为

        现场调查
取证
否
违法事实
是否明确
案件受理



          移送司法机关或其他行政部门
是
是否构成犯罪
或其他违法

是
集体讨论决定

否
告知当事人听证权
否
当事人是否
要求听证
是否涉及较大数量罚款
是
否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不予立案
不予行政
处罚
立卷归档
执  行
宣告并交付（送达）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依法可不予行政处罚的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并复核
告知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行政复议、诉讼权利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违法行为是否成立
撤 案
组织听证
调查报告及处理建议
两人以上示证调查（必要时附检查）


立案
是否罚款数额较大、涉及重大安全问题、重大社会影响

承办机构：能源办
服务电话：0557-7028211
14.粮食收购企业信息备案权力运行流程图

企业依据规定提出申请
上报相关材料至县发改委相关股室审核

相关股室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提出办理意见

审核材料无误后，按规定制定备案编号

发放《安徽省粮食收购企业备案表》







     















承办机构：安全仓储与科技股
服务电话：0557-7010208
15.粮食流通市场监管及政策性粮食收购、储存、出库监管权力运行流程图
县政府或者上级部门安排
委机关决定

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用粮的购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发现违法事实，但情节特别轻微、不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限期改正。

认为有违法事实需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
粮食经营者反馈整改情况

属于县局管辖的，启动行政处罚程序

属于其他机关管辖的，移送其他机关
调查核实整改情况，并进行评估
向相关股室提出意见和建议





















承办机构：安全仓储与科技股
服务电话：0557-7010208
16.对地方储备粮承储企业违反《安徽省粮食储备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一）、（三）、（四）、（五）、（六）、（七）、（八）、（十二）项规定的处罚流程图
受 理 案 件
初 步 审 查
立    案
一 般 程 序
简易程序
不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撤案。
不属于自己管辖时，移送有管辖权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或其他有关行政机关。
违法行为涉嫌刑事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行政处罚的审查
 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听证权。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3日内提出）
复  核
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
听证程序
告知、送达、执行（处罚决定书7日内送达）
结    案
案 卷 归 档
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60日或3个月内）
相应程序
不予立案



















承办机构：安全仓储与科技股
服务电话：0557-7010208

[bookmark: _Toc9350]17、对在能源应急状态时不服从有关人民政府的统一指挥和安排、未按照规定承担能源应急义务或者不配合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的处罚
立案


现场勘查，调查取证






拟处罚意见



下达处罚告知





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重大处罚依据当事人申请组织召开听    证会






当事人提出理由或证据成立





移送处理
1.违法案件不属于本机关处罚事项的；2.涉嫌犯罪
 

撤销立案
下达处罚决定书并执行
结案归档







承办机构：能源办
服务电话：0557-7028211
18、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有关规定，无偿向本单位职工提供能源或者对能源消费实行包费制的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承办机构：能源办
服务电话：0557-7028211
19、对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有关规定设立能源管理岗位，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并报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的处罚运行流程图


承办机构：能源办
服务电话：0557- 7028211
20、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含国发[2016]72号文件规定的外商投资项目)流程图
[image: C:\Users\fgc\Desktop\审计流程图1.png]

承办股室：行政审批股
联系电话：0557-7027775


21、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流程图
承办机构：能源办
服务电话：0557- 7028211
22.对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虚报粮食收储数量等九类情形的处罚流程图
受 理 案 件
初 步 审 查
立    案
一 般 程 序
简易程序
不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撤案。
不属于自己管辖时，移送有管辖权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或其他有关行政机关。
违法行为涉嫌刑事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行政处罚的审查
 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听证权。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3日内提出）
复  核
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
听证程序
告知、送达、执行（处罚决定书7日内送达）
结    案
案 卷 归 档
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60日或3个月内）
相应程序
不予立案






















承办机构：安全仓储与科技股
服务电话：0557-7010208

23.对地方储备粮承储企业违反《安徽省粮食储备管理办法》规定情节严重的，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流程图
受 理 案 件
初 步 审 查
立    案
一 般 程 序
简易程序
不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撤案。
不属于自己管辖时，移送有管辖权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或其他有关行政机关。
违法行为涉嫌刑事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行政处罚的审查
 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听证权。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3日内提出）
复  核
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
听证程序
告知、送达、执行（处罚决定书7日内送达）
结    案
案 卷 归 档
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60日或3个月内）
相应程序
不予立案



















承办机构：安全仓储与科技股
服务电话：0557-701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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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对能源输送管网设施运营企业未按照规定公开能源输送管网设施接入和输送能力以及运行情况信息等两项违法行为的处罚
立案


现场勘查，调查取证






拟处罚意见



下达处罚告知





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重大处罚依据当事人申请组织召开听    证会






当事人提出理由或证据成立





移送处理
1.违法案件不属于本机关处罚事项的；2.涉嫌犯罪
 

撤销立案
下达处罚决定书并执行
结案归档







承办机构：能源办
服务电话：0557-7028211

25、对管道企业未依照规定对管道进行巡护、检测和维修等七类情形的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案  源  
依据依法检查或通过投诉、举报、其它机关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危害油气长输管道安全的违法行为

        现场调查

否
违法事实
是否明确
案件受理



          移送司法机关或其他行政部门
是
是否构成犯罪
或其他违法

是
集体讨论决定

否
告知当事人听证权
否
当事人是否
要求听证
是否涉及较大数量罚款
是
否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立案
不予立案
不予行政
处罚
立卷归档
执  行
宣告并交付（送达）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依法可不予行政处罚的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并复核
告知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行政复议、诉讼权利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违法行为是否成立
撤 案
组织听证
调查报告及处理建议
两人以上示证调查（必要时附检查）

是否罚款数额较大、涉及重大安全问题、重大社会影响

承办机构：能源办
服务电话：0557-7028211


26、对供电企业擅自中断供电或者未按时恢复供电的案  源  
依据依法检查或通过投诉、举报、其它机关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危害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的违法行为

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现场调查
取证
否
违法事实
是否明确
案件受理


          移送司法机关或其他行政部门
是
是否构成犯罪
或其他违法

是
集体讨论决定

否
告知当事人听证权
否
当事人是否
要求听证
是否涉及较大数量罚款
是
否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立案
不予立案
不予行政
处罚
立卷归档
执  行
宣告并交付（送达）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依法可不予行政处罚的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并复核
告知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行政复议、诉讼权利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违法行为是否成立
撤 案
组织听证
调查报告及处理建议
两人以上示证调查（必要时附检查）

是否罚款数额较大、涉及重大安全问题、重大社会影响

承办机构：能源办
服务电话：0557-7028211


27、对未落实产品质量等管理制度等行为的处罚流程图
受理



一般程序处罚流程

简易程序处罚流程



                        案件受理审查，查明案件来源，落实相关材料，制作调查询问笔录。

两人以上执法并出示执法证件。


         立案
调查取证，查明并确认违法事实。必要时应填制《现场检查笔录》或《现场调查询问笔录》。


调查取证。


制发《行政处罚告知书》。
当事人陈述申辩。


需要进入听证程序的，在听证7日前送达《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当事人陈述申辩，制作《陈述申辩笔录》。
作出当场处罚决定，当场制作《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



执行
自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举行听证


备案归档

送达处罚决定，填制《送达回证》证》。
证》。


执行


备案归档



承办机构：泗县国防动员服务保障中心
服务电话：0557-7098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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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对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行为的处罚流程图
受理



一般程序处罚流程

简易程序处罚流程



                        案件受理审查，查明案件来源，落实相关材料，制作调查询问笔录。

两人以上执法并出示执法证件。


         立案
调查取证，查明并确认违法事实。必要时应填制《现场检查笔录》或《现场调查询问笔录》。


调查取证。


制发《行政处罚告知书》。
当事人陈述申辩。


需要进入听证程序的，在听证7日前送达《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当事人陈述申辩，制作《陈述申辩笔录》。
作出当场处罚决定，当场制作《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



执行
自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举行听证


备案归档

送达处罚决定，填制《送达回证》证》。
证》。


执行


备案归档



承办机构：泗县国防动员服务保障中心
服务电话：0557-7098066
29、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审批流程图
	受  理
窗口人员接收申请人提交的资料

承  办
国动办审核人员对材料进行审查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职权范围的，不予以受理，并说明理由。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予以受理。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退回。
审  查
国动办审查人员对材料进行审查
 送  达
1个工作日内办结，窗口送达申请人
决  定
国动办分管负责人签发
不予行政许可，出具《不许可决定书》。
准予行政许可，办理人防工程拆除、改变、开发利用审批。




































承办科室：行政审批股、国防动员办
联系电话：0557-7027775

30.粮油仓储单位备案权力运行流程图
上报相关材料至县发改委相关股室审核
办理安徽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证书
企业依据规定提出申请







     





















机构：安全仓储与科技股
服务电话：0557-7010208



31.对粮油仓储单位违反有关粮油出入库、储存等管理规定的处罚流程图
受 理 案 件
初 步 审 查
立    案
一 般 程 序
简易程序
不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撤案。
不属于自己管辖时，移送有管辖权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或其他有关行政机关。
违法行为涉嫌刑事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行政处罚的审查
 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听证权。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3日内提出）
复  核
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
听证程序
告知、送达、执行（处罚决定书7日内送达）
结    案
案 卷 归 档
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60日或3个月内）
相应程序
不予立案






















承办机构：安全仓储与科技股
服务电话：0557-7010208





32、对供电企业擅自中断供电或者未按时恢复供电的处罚的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案  源  
依据依法检查或通过投诉、举报、其它机关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危害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的违法行为

         现场调查
取证
否
违法事实
是否明确
案件受理


          移送司法机关或其他行政部门
是
是否构成犯罪
或其他违法

是
集体讨论决定

否
告知当事人听证权
否
当事人是否
要求听证
是否涉及较大数量罚款
是
否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立案
不予立案
不予行政
处罚
立卷归档
执  行
宣告并交付（送达）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依法可不予行政处罚的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并复核
告知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行政复议、诉讼权利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违法行为是否成立
撤 案
组织听证
调查报告及处理建议
两人以上示证调查（必要时附检查）

是否罚款数额较大、涉及重大安全问题、重大社会影响

承办机构：能源办
服务电话：0557-7028211
— 1 —

33、对生产单位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
用能的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承办机构：能源办
服务电话：0557-7028211




[bookmark: _Toc22398]34、对违反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image: ]
承办机构：行政审批股、固定资产投资股、能源办、项目办等
联系电话：0557-7027775(行政审批股）

35、价格认定权力运行流程图
[image: 1]

承办股室：行政审批股、价格认证中心
联系电话：0557-7027775、0557-7020128



36、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流程图
	受  理
窗口人员接收申请人提交的资料

承  办
国动办审核人员对材料进行审查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职权范围的，不予以受理，并说明理由。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予以受理。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退回。
审  查
国动办审查人员对材料进行审查
 送  达
1个工作日内办结，窗口送达申请人
决  定
国动办分管负责人签发
不予行政许可，出具《不许可决定书》。
准予行政许可，办理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承办科室：行政审批股、国防动员办
联系电话：0557-7027775

37.对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未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规定使用仓储设施、运输工具的处罚流程图
受 理 案 件
初 步 审 查
立    案
一 般 程 序
简易程序
不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撤案。
不属于自己管辖时，移送有管辖权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或其他有关行政机关。
违法行为涉嫌刑事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行政处罚的审查
 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听证权。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3日内提出）
复  核
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
听证程序
告知、送达、执行（处罚决定书7日内送达）
结    案
案 卷 归 档
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60日或3个月内）
相应程序
不予立案



















承办机构：安全仓储与科技股
服务电话：0557-7010208

[bookmark: _Toc17388]38、对未经批准违规施工作业的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案  源  
依据依法检查或通过投诉、举报、其它机关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危害油气长输管道安全的违法行为
现场调查
取证
否
违法事实
是否明确
案件受理



          移送司法机关或其他行政部门
是
是否构成犯罪
或其他违法

是
集体讨论决定

否
告知当事人听证权
否
当事人是否
要求听证
是否涉及较大数量罚款
是
否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不予立案
不予行政
处罚
立卷归档
执  行
宣告并交付（送达）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依法可不予行政处罚的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并复核
告知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行政复议、诉讼权利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违法行为是否成立
撤 案
组织听证
调查报告及处理建议
两人以上示证调查（必要时附检查）


立案
是否罚款数额较大、涉及重大安全问题、重大社会影响

承办机构：能源办
服务电话：0557-7028211
39、在电力设施周围或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作业的审批流程图
申  请
申请人到中心发改委窗口申请

对不予许可的，应书面说明理由和所依据的法规、规章、规范和标准，并告知申请人或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出行政诉讼的权利。

作出准予许可的书面决定

对不属于受理范围、申报材料不全或形式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予以退回，并当场一次性告知所需材料和法定形式要求。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窗口受理
对申请人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审查
县发改委能源办
进行审查

补  正
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退回窗口。





决  定
县发改委作出决定












办  结
窗口发件，归档。





 承办机构：能源办
服务电话：0557-7028211
40、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
[image: C:\Users\fgc\Desktop\审计流程图1.png]

承办股室：能源办
联系电话：0557-702821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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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办理流程图受  理
窗口人员接收申请人提交的资料

承  办
国动中心审核人员对材料进行审查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职权范围的，不予以受理，并说明理由。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予以受理。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退回。
审  查
国动中心审查人员对材料进行审查
 送  达
1个工作日内办结，窗口送达申请人
决  定
国动办分管负责人签发
不予行政许可，出具《不许可决定书》。
准予行政许可，办理人防工程建设质量监督手续。








































承办机构：泗县国防动员服务保障中心
服务电话：0557-7098066

42.对侵占、损毁、擅自拆除或者迁移政府投资建设的粮食流通基础设施，或者擅自改变其用途的处罚流程图
受 理 案 件
初 步 审 查
立    案
一 般 程 序
简易程序
不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撤案。
不属于自己管辖时，移送有管辖权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或其他有关行政机关。
违法行为涉嫌刑事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行政处罚的审查
 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听证权。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3日内提出）
复  核
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
听证程序
告知、送达、执行（处罚决定书7日内送达）
结    案
案 卷 归 档
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60日或3个月内）
相应程序
不予立案



















承办机构：安全仓储与科技股
服务电话：0557-7010208


43.对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企业有违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规定的违法情形且情节严重的，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流程图
受 理 案 件
初 步 审 查
立    案
一 般 程 序
简易程序
不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撤案。
不属于自己管辖时，移送有管辖权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或其他有关行政机关。
违法行为涉嫌刑事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行政处罚的审查
 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听证权。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3日内提出）
复  核
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
听证程序
告知、送达、执行（处罚决定书7日内送达）
结    案
案 卷 归 档
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60日或3个月内）
相应程序
不予立案


















承办机构：安全仓储与科技股
服务电话：0557-7010208


44.地方储备粮财务资金监督检查权力运行
流程图
企业自查
县发改委相关股室复查，必要情况下委托中介机构核查
发布检查通知







     




汇总相关检查材料存档







承办机构：安全仓储与科技股
服务电话：0557-7010208


45、对危害供电、用电安全或者扰乱供电、用电秩序的
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现场调查
取证
否
违法事实
是否明确
案件受理


          案  源  
依据依法检查或通过投诉、举报、其它机关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危害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的违法行为
移送司法机关或其他行政部门
是
是否构成犯罪
或其他违法

是
集体讨论决定

否
告知当事人听证权
否
当事人是否
要求听证
是否涉及较大数量罚款
是
否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立案
不予立案
不予行政
处罚
执  行
宣告并交付（送达）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依法可不予行政处罚的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并复核
告知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行政复议、诉讼权利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违法行为是否成立
撤 案
组织听证
调查报告及处理建议
两人以上示证调查（必要时附检查）

立卷归档
是否罚款数额较大、涉及重大安全问题、重大社会影响

承办机构：能源办
服务电话：0557-7028211

























46、对不具备《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管理办法》规定的生产条件从事生产活动等行为的处罚流程图
受理



一般程序处罚流程

简易程序处罚流程



                        案件受理审查，查明案件来源，落实相关材料，制作调查询问笔录。

两人以上执法并出示执法证件。


         立案
调查取证，查明并确认违法事实。必要时应填制《现场检查笔录》或《现场调查询问笔录》。


调查取证。


制发《行政处罚告知书》。
当事人陈述申辩。


需要进入听证程序的，在听证7日前送达《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当事人陈述申辩，制作《陈述申辩笔录》。
作出当场处罚决定，当场制作《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



执行
自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举行听证


备案归档

送达处罚决定，填制《送达回证》证》。
证》。


执行


备案归档



承办机构：泗县国防动员服务保障中心
服务电话：0557-7098066

47、可能影响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的施工作业审批的
审批流程图

申  请
申请人到中心发改委窗口申请

对不予许可的，应书面说明理由和所依据的法规、规章、规范和标准，并告知申请人或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出行政诉讼的权利。

作出准予许可的书面决定

对不属于受理范围、申报材料不全或形式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予以退回，并当场一次性告知所需材料和法定形式要求。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窗口受理
对申请人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审查
县发改委能源办
进行审查

补  正
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退回窗口。





决  定
县发改委作出决定












办  结
窗口发件，归档。





                               

承办机构：能源办
服务电话：0557-7028211
48、城市地下交通干线及其他地下工程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审查流程图

	受  理
窗口人员接收申请人提交的资料

承  办
国动办审核人员对材料进行审查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职权范围的，不予以受理，并说明理由。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予以受理。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退回。
审  查
国动办审查人员对材料进行审查
 送  达
1个工作日内办结，窗口送达申请人
决  定
国动办分管负责人签发
不予行政许可，出具《不许可决定书》。
准予行政许可，办理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审查。




































承办科室：行政审批股、国防动员办
联系电话：0557-7027775
49.对粮油仓储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向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或者备案内容弄虚作假的
处罚流程图
受 理 案 件
初 步 审 查
立    案
一 般 程 序
简易程序
不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撤案。
不属于自己管辖时，移送有管辖权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或其他有关行政机关。
违法行为涉嫌刑事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行政处罚的审查
 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听证权。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3日内提出）
复  核
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
听证程序
告知、送达、执行（处罚决定书7日内送达）
结    案
案 卷 归 档
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60日或3个月内）
相应程序
不予立案



















承办机构：安全仓储与科技股
服务电话：0557-7010208

50.地方储备粮承储资格认定权力运行
流程图

企业申请



受   理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形式的，出具《补正通知书》，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出具《受理通知书》


在法定期限内完成申请材料审查，派员现场核查，研究确定拟授予资格企业




对拟授予资格企业在灵璧发改委网公示，公示期满后对无异议的进行公告
对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行政确认的决定，发《不予确认通知书》



颁发储备粮承储库资格证书







承办机构：安全仓储与科技股
服务电话：0557-7010208

51.对粮油仓储单位的名称不符合规定的
处罚流程图
受 理 案 件
初 步 审 查
立    案
一 般 程 序
简易程序
不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撤案。
不属于自己管辖时，移送有管辖权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或其他有关行政机关。
违法行为涉嫌刑事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行政处罚的审查
 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听证权。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3日内提出）
复  核
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
听证程序
告知、送达、执行（处罚决定书7日内送达）
结    案
案 卷 归 档
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60日或3个月内）
相应程序
不予立案






















承办机构：安全仓储与科技股
服务电话：0557-7010208


52，新建不能满足管道保护要求的石油天然气管道防护
方案审批流程图
申  请
申请人到中心发改委窗口申请

对不予许可的，应书面说明理由和所依据的法规、规章、规范和标准，并告知申请人或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出行政诉讼的权利。

作出准予许可的书面决定

对不属于受理范围、申报材料不全或形式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予以退回，并当场一次性告知所需材料和法定形式要求。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窗口受理
对申请人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审查
县发改委能源办
进行审查

补  正
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退回窗口。





决  定
县发改委作出决定












办  结
窗口发件，归档。





                               

承办机构：能源办
服务电话：0557-7028211


[bookmark: _Toc24884]53、对盗窃电能的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案  源  
依据依法检查或通过投诉、举报、其它机关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危害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的违法行为


         现场调查
取证
否
违法事实
是否明确
案件受理


          移送司法机关或其他行政部门
是
是否构成犯罪
或其他违法

是
集体讨论决定

否
告知当事人听证权
否
当事人是否
要求听证
是否涉及较大数量罚款
是
否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立案
不予立案
不予行政
处罚
立卷归档
执  行
宣告并交付（送达）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依法可不予行政处罚的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并复核
告知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行政复议、诉讼权利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违法行为是否成立
撤 案
组织听证
调查报告及处理建议
两人以上示证调查（必要时附检查）

是否罚款数额较大、涉及重大安全问题、重大社会影响

承办机构：能源办
服务电话：0557-7028211
[bookmark: _Toc11937]



















54、对重点用能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整改要求或者整改没有达到要求的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承办机构：能源办
服务电话：0557- 7028211
[bookmark: _Toc9055]55、对固定资产投资建设单位开工建设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或者将该项目投入生产、使用的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承办机构：能源办

服务电话：0557-7028211




[bookmark: _Toc16195]56、对危害电力设施的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案  源  
依据依法检查或通过投诉、举报、其它机关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危害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的违法行为

         现场调查
取证
否
违法事实
是否明确
案件受理


          移送司法机关或其他行政部门
是
是否构成犯罪
或其他违法

是
集体讨论决定

否
告知当事人听证权
否
当事人是否
要求听证
是否涉及较大数量罚款
是
否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立案
不予立案
不予行政
处罚
立卷归档
执  行
宣告并交付（送达）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依法可不予行政处罚的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并复核
告知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行政复议、诉讼权利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违法行为是否成立
撤 案
组织听证
调查报告及处理建议
两人以上示证调查（必要时附检查）

是否罚款数额较大、涉及重大安全问题、重大社会影响

承办机构：能源办
服务电话：0557-7028211


[bookmark: _Toc6079]

















57、对危害供电、用电安全或者扰乱供电、用电秩序的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案  源  
依据依法检查或通过投诉、举报、其它机关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危害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的违法行为

         现场调查
取证
否
违法事实
是否明确
案件受理


          移送司法机关或其他行政部门
是
是否构成犯罪
或其他违法

是
集体讨论决定

否
告知当事人听证权
否
当事人是否
要求听证
是否涉及较大数量罚款
是
否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立案
不予立案
不予行政
处罚
执  行
宣告并交付（送达）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依法可不予行政处罚的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并复核
告知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行政复议、诉讼权利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违法行为是否成立
撤 案
组织听证
调查报告及处理建议
两人以上示证调查（必要时附检查）

立卷归档
是否罚款数额较大、涉及重大安全问题、重大社会影响

承办机构：能源办
服务电话：0557-7028211



















58.对粮油仓储单位不具备《粮油仓储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条件的处罚流程图
受 理 案 件
初 步 审 查
立    案
一 般 程 序
简易程序
不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撤案。
不属于自己管辖时，移送有管辖权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或其他有关行政机关。
违法行为涉嫌刑事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行政处罚的审查
 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听证权。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3日内提出）
复  核
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
听证程序
告知、送达、执行（处罚决定书7日内送达）
结    案
案 卷 归 档
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60日或3个月内）
相应程序
不予立案






















承办机构：安全仓储与科技股
服务电话：0557-7010208

59.查封、扣押非法收购或者不符合国家粮食质量安全标准的粮食，用于违法经营或者被污染的工具、设备以及有关账簿资料；查封违法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场所权利运行流程图
调查取证
查封、扣押决定申请
先行登记保存申请
先行登记保存审批
先行登记保存实施
先行登记保存解除
查封、扣押决定审批
查封、扣押决定实施
查封、扣押延期申请
查封、扣押延期审批
查封、扣押延期实施
查封、扣押解除申请
查封、扣押解除审批
查封、扣押解除实施
依法作出其他处理



承办机构：安全仓储与科技股
服务电话：0557-70102
60、对不符合电力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电力设备、技术的电力建设项目的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案  源  
依据依法检查或通过投诉、举报、其它机关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危害油气长输管道安全的违法行为

        现场调查
取证
否
违法事实
是否明确
案件受理



          移送司法机关或其他行政部门
是
是否构成犯罪
或其他违法

是
集体讨论决定

否
告知当事人听证权
否
当事人是否
要求听证
是否涉及较大数量罚款
是
否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不予立案
不予行政
处罚
执  行
宣告并交付（送达）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依法可不予行政处罚的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并复核
告知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行政复议、诉讼权利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违法行为是否成立
撤 案
组织听证
调查报告及处理建议
两人以上示证调查（必要时附检查）

立卷归档
是否罚款数额较大、涉及重大安全问题、重大社会影响

立案

承办机构：能源办
服务电话：0557-7028211


61、对危害电力设施的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案  源  
依据依法检查或通过投诉、举报、其它机关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危害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的违法行为

         现场调查
取证
否
违法事实
是否明确
案件受理


          移送司法机关或其他行政部门
是
是否构成犯罪
或其他违法

是
集体讨论决定

否
告知当事人听证权
否
当事人是否
要求听证
是否涉及较大数量罚款
是
否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立案
不予立案
不予行政
处罚
立卷归档
执  行
宣告并交付（送达）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依法可不予行政处罚的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并复核
告知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行政复议、诉讼权利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违法行为是否成立
撤 案
组织听证
调查报告及处理建议
两人以上示证调查（必要时附检查）

是否罚款数额较大、涉及重大安全问题、重大社会影响

承办机构：能源办
服务电话：0557-7028211


62、对从事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等服务的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
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承办机构：能源办
服务电话：0557- 7028211
63、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
审批流程图受  理
窗口人员接收申请人提交的资料

承  办
国动办审核人员对材料进行审查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职权范围的，不予以受理，并说明理由。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予以受理。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退回。
审  查
国动办审查人员对材料进行审查
 送  达
1个工作日内办结，窗口送达申请人
决  定
国动办分管负责人签发
不予行政许可，出具《不许可决定书》。
准予行政许可，核发防空地下建设意见书。


	

































承办科室：行政审批股
联系电话：0557-7027775
- 1 -

1

[bookmark: _Toc29393]64、对危害石油天然气管道安全五类行为的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案  源  
依据依法检查或通过投诉、举报、其它机关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危害油气长输管道安全的违法行为

        现场调查
取证
否
违法事实
是否明确
案件受理



          移送司法机关或其他行政部门
是
是否构成犯罪
或其他违法

是
集体讨论决定

否
告知当事人听证权
否
当事人是否
要求听证
是否涉及较大数量罚款
是
否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不予立案
不予行政
处罚
立卷归档
执  行
宣告并交付（送达）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依法可不予行政处罚的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并复核
告知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行政复议、诉讼权利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违法行为是否成立
撤 案
组织听证
调查报告及处理建议
两人以上示证调查（必要时附检查）

是否罚款数额较大、涉及重大安全问题、重大社会影响

立案

承办机构：能源办
服务电话：0557-7028211


65、对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等七类行为的处罚流程图 

受理



一般程序处罚流程

简易程序处罚流程



                        案件受理审查，查明案件来源，落实相关材料，制作调查询问笔录。

两人以上执法并出示执法证件。


         立案
调查取证，查明并确认违法事实。必要时应填制《现场检查笔录》或《现场调查询问笔录》。


调查取证。


制发《行政处罚告知书》。
当事人陈述申辩。


需要进入听证程序的，在听证7日前送达《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当事人陈述申辩，制作《陈述申辩笔录》。
作出当场处罚决定，当场制作《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



执行
自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举行听证


备案归档

送达处罚决定，填制《送达回证》证》。
证》。


执行


备案归档



承办机构：泗县国防动员服务保障中心
服务电话：0557-7098066

66、对不符合电力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电力设备、技术的电力建设项目的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案  源  
依据依法检查或通过投诉、举报、其它机关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危害油气长输管道安全的违法行为

        现场调查
取证
否
违法事实
是否明确
案件受理



          移送司法机关或其他行政部门
是
是否构成犯罪
或其他违法

是
集体讨论决定

否
告知当事人听证权
否
当事人是否
要求听证
是否涉及较大数量罚款
是
否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不予立案
不予行政
处罚
执  行
宣告并交付（送达）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依法可不予行政处罚的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并复核
告知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行政复议、诉讼权利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违法行为是否成立
撤 案
组织听证
调查报告及处理建议
两人以上示证调查（必要时附检查）

立卷归档
是否罚款数额较大、涉及重大安全问题、重大社会影响

立案

承办机构：能源办
[bookmark: _GoBack]服务电话：0557-7028211


[bookmark: _Toc26686]67、对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本法规定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或者报告内容不实的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承办机构：能源办
服务电话：0557- 702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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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监督检查 举报投诉

立案

调查取证

审查核实

依法公开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 依

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不予立案

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

由 ， 告知提起行政复议

或行政诉讼的权力

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

照 、 较大数额罚款等情形，告知听证

权利 ，依申请组织听证

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并告知依

法申请复议、 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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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已备案项目属于产业政策禁止投资建设或者实行核准管理的，及时告知企业予以纠正或者依法办理核准手续，并通知有关部门�

企业告知的信息不齐全的，指导企业补正�

依法公开�

事后审查�

通过在线平台提交备案信息完成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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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已备案项目属于产业政策

禁止投资建设或者实行核

准管理的，及时告知企业

予以纠正或者依法办理核

准手续，并通知有关部门

企业告知的信息不

齐全的，指导企业

补正

依法公开

事后审查

通过在线平台提交备案信息完成

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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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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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


调查取证


审查核实


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依法公开�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不予立案


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告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权力


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情形，告知听证权利，依申请组织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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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监督检查 举报投诉

立案

调查取证

审查核实

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并告知依

法申请复议、 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依法公开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

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制作处罚决定书

不予立案

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告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

诉讼的权力

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

照 、 较大数额罚款等情形，告知听证

权利 ，依申请组织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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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


调查取证


审查核实


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依法公开�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不予立案


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告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权力


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情形，告知听证权利，依申请组织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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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向发改委窗口提交申请材料









发改委窗口在规定时间内受理







[bookmark: _GoBack]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单位按照本委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不属于受理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内的不予受理，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产业政策及能评等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要补齐补正的全部内容







	





审  查

发改委窗口会同业务股室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依法委托评审或登记备案



















决  定

依法作出决定并公示







	依法在3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申请人到政务中心发改委窗口

领取结果

不予许可的，出具不予许可决定书，说明理由



准许许可的，向社会公开，出具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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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向发改委窗口提交

申请材料

发改委窗口在规定时间内受理

申请人到政务中心

发改委窗口

领取结果

不属于受理范畴或不

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

内的不予受理，告知申

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或者申请单位按照本委

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

料的，予以受理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产

业政策及能评等法定形式

的，一次性告知需要补齐

补正的全部内容

审 查

发改委窗口会同业务股室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依法委托

评审或登记备案

依法在3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准许许可的，向

社会公开，出具

批复文件

不予许可的，出具

不予许可决定书，

说明理由

决 定

依法作出决定并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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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监督检查


举报投诉


立案


调查取证


审查核实


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依法公开�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不予立案


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告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权力


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情形，告知听证权利，依申请组织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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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


调查取证


审查核实


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依法公开�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不予立案


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告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权力


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情形，告知听证权利，依申请组织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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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投诉


立案


调查取证


审查核实


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依法公开�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不予立案


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告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权力


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情形，告知听证权利，依申请组织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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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投诉


立案


调查取证


审查核实


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依法公开�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不予立案


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告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权力


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情形，告知听证权利，依申请组织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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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依法公开�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不予立案


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告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权力


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情形，告知听证权利，依申请组织听证



